晋爆局函〔2011〕36号
通     知
各民爆物品生产、销售企业：


近期，我省发现未经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和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赴民爆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进行民爆产品质量抽查、检测；民爆生产现场安全性评价、评估；不具备民爆资质的单位和团体组织民爆质量管理、质量检验、检测培训、质量体系认证，民爆生产线局部技术改造和销售企业存储设施等建筑物进行设计和评定，向企业非法推销各类盗版民爆管理制度、标准汇编等现象。

要求各民爆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高度警惕，认真分析和查验相关批准文件、资质和手续，防止上当受骗。严格执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文件，否则发生各类民爆安全、质量事故，同时，造成经济损失和法律纠纷等事件，由企业自行负责。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